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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厅信发函〔2022〕17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

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 号），扎实推进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工作，2018 年以来，我部认定了 33 个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根据《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管理办法（试

行）》（工信部信软〔2019〕63 号）有关要求，我部组织对

2019 年和 2020 年认定的 26 个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开展了 2021

年度建设成效评估工作。现将年度评估结果通知如下： 

一、年度评估结果 

2021 年，信息消费示范城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结合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将扩大升级信息消费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扩内需保供应、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重要举措，在政

策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升级、供给水平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培育、

信息消费覆盖面拓展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示范效应。  

经评审，26 个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全部通过 2021 年度国家信

息消费示范城市建设成效评估。其中，上海市、江苏省无锡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389


